
楚医保〔2021〕15 号

楚雄州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零售药店医疗保障
定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市医疗保障局，机关各科室，直属单位：

现将《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

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云医保〔2021〕27号）转发你们，结合我

州实际，提出以下意见，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意见》，为建立管用高效的医保支付

机制，创新医保协议管理和落实“放管服”精神要求，国家医保

局制定出台了国家医疗保障局令第 3 号，各县市医疗保障局要充



分认识制定这项政策的重要意义，高标准严要求贯彻落实各项政

策规定，推动定点零售药店管理的规范化、法治化、制度化。

二、各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在定点申请、专业评估、协商谈

判、协议订立、协议履行、协议解除等环节对医疗保障经办机构、

定点零售药店进行监督。楚雄州定点零售药店服务协议管理按照

分级管理的方式，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与评估合格的零售药店协商

谈判，达成一致的，双方自愿签订医保协议。委托各级医疗保障

经办机构与辖区内定点零售药店签订，提供经办服务，开展医疗

保障协议管理、考核等。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按照统一的经

办规程提供经办服务，确保政策统一、经办统一、标准统一。

各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对定点零售药店的评估、协议签订、

考核结果报同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备案。

三、全州统一使用省医保局制定的服务协议范本，州医疗保

险管理局结合我州情况细化医保协议范本，下发到各县市医疗保

险管理局使用。医保服务协议条款有调整的，由州医疗保障局向

省医疗保障局报备。

四、定点零售药店应当严格执行医保支付政策，遵守医疗保

障行政部门制定的药品价格政策，鼓励在医疗保障行政部门规定

的平台上采购药品。各县市医保局要做好医保支付药品和医用耗

材的挂网采购、监测和管理工作，定点零售药店需要申请云南省



药品集中采购平台采购账号的，县市医保部门负责统一受理，报

州医疗保障局申报。

五、定点零售药店要在显著位置悬挂统一样式的定点零售药

店标识，具体规范样式按照下一步国家统一规定制作。

六、新申请的定点零售药店准入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

执行；发文前已纳入医保定点且未达到国家要求的零售药店，各

级医疗保障经办机构要规定时限督促其整改、规范管理，协议到

期的，达到要求一家续签一家。整改不到位的按照退出机制退出

医保定点。

七、原有关文件与本通知内容不符的，以本通知为准。在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请及时向州医疗保障局报告。

附件：1.云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转发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

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2.《零售药店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医

疗保障局令第 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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